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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主要职能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是主管全市生态环境工作的市政府组成部门。
    主要职能包括：
    1.负责建立健全生态环境基本制度。贯彻执行有关生态环境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生态环境政策
、规划并组织实施，起草有关地方性法规、规章草案。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并监督实施重点区域、流域、海域、饮用水水源地等生态环
境规划和环境功能区划，组织拟订生态环境标准，制定生态环境基准和技术规范。
    2.负责重大生态环境问题的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牵头协调处理较大及以上环境污染事故和生态破坏事件，指导协调各区政府对
较大及以上突发生态环境事件的应急、预警工作。牵头指导实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协调解决跨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统筹协调重
点区域、流域、海域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3.负责监督管理减排目标的落实。组织制定陆地和海洋各类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排污许可证制度并监督实施，确定大气、水、
海洋等纳污能力，监督检查污染物减排任务完成情况，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
    4.负责提出生态环境领域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的建议，参与提出生态环境项目财政性资金安排的建议，配合有关部门做好组
织实施和监督工作。参与指导推动循环经济和生态环保产业发展。
    5.负责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制定大气、水、海洋、土壤、噪声、光、恶臭、固体废物、化学品、机动车等的污染防治管理
制度并监督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饮用水水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组织指导城乡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监督指导农业面源
污染治理工作。
    6.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组织编制生态保护规划，监督对生态环境有影响的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重要生态环境
建设和生态破坏恢复工作。监督各类自然保护地生态环境监管制度执行情况。监督野生动植物保护、湿地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指导
协调和监督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监督生物技术环境安全，组织协调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参与生态保护补偿工作。
    7.负责核与辐射安全的监督管理。拟订有关政策、规划、标准，牵头负责辐射安全工作协调机制有关工作，参与核事故应急处
理，负责辐射环境事故应急处理工作。监督管理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安全，监督管理核技术应用、电磁辐射、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中的污染防治。对核技术利用设计、制造、安装及无损检验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8.负责生态环境准入的监督管理。受市政府委托，对重大经济和技术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重大经济开发计划进行环境影响评价。
按照国家和上海市有关规定，组织实施区域、规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拟订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准入清单,指导协调园区生态环
境管理。
    9.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工作。制定生态环境监测制度和规范、拟订相关标准并监督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统一规划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站点设置，组织实施生态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温室气体减排监测、应急监测，组织建设和管理全市环境监测网和环境
信息网。组织对生态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调查评估、预测预警。组织编报生态环境质量报告，负责统一发布生态环境信息。



    10.负责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组织拟订并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及温室气体减排重大目标任务、规划和政策，承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
公约在本市的履约工作。
    11.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组织协调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根据授权对各区各有关部门
贯彻落实中央和本市生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情况进行督察并提出问责建议。
    12.统一负责生态环境监督执法。组织开展生态环境保护执法检查活动。查处重大生态环境违法问题。指导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
队伍建设和业务工作。
    13.组织指导和协调生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落实国家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纲要，推动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开展
生态环境科技工作，组织生态环境重大科学研究和技术工程示范，推动生态环境技术管理体系建设。
    14.开展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交流，研究提出国际生态环境合作中有关问题的建议，组织协调有关生态环境国际公约相关履约工作，
参与处理涉外生态环境事务。
    15.组织协调长江三角洲区域污染防治协作工作，组织研究长江三角洲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有关重大问题，研究提出长江三角洲区域
防治联防联控协作重点。
    16.会同区委组织部门提名、考察区生态环境部门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加强对区生态环境部门领导班子履行生态环境职责和落实生
态环境重大政策措施情况的考核，对区生态环境部门党的建设进行指导。
    17.完成市委、市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机构设置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部门预算是包括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本部以及下属7家预算单位的综合收支计划。
    本部门中，行政单位2家，事业单位6家，具体包括：
    1.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本部
    2.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
    3. 上海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
    4.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
    5.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
    6. 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
    7. 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
    8. 上海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



名词解释

   （一）基本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保障其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编制的年度基本支
出计划，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两部分。
   （二）项目支出预算：是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为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事业发展目标或政府发展战略、特定目
标，在基本支出之外编制的年度支出计划。
   （三）“三公”经费：是与市级财政有经费领拨关系的部门及其下属预算单位使用市级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主要安排机关及下属预算单位人员的国际合作交流、重大项目
洽谈、境外培训研修等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主要安排全国
性专业会议、国家重大政策调研、专项检查以及外事团组接待交流等执行公务或开展业务所需住宿费、交通费、伙食费等支
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主要安排编制内公务车辆的报废更新，以及用于安排市内因公出差、公务文件交换、日常工作开展
等所需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四）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基本支出中的日常公用
经费支出。



2021年部门预算编制说明

    2021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预算支出总额为79,974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支出预算58,871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6,032万
元。财政拨款支出预算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预算58,871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6,032万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支出预算为
0；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支出预算为0。财政拨款支出主要内容如下：
     1.“科学技术支出”科目7,306万元，主要用于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和环保科研相关经费。
     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科目3,417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所属各单位离退休人员经费、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
     3.“卫生健康支出”科目1,637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所属各单位在职人员医疗保险和在职市管保健对象医疗保健统筹金。
     4.“节能环保支出”科目44,499万元，主要用于所属单位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环境保护管理事务（包括大气、水、土壤
、危废、生态、科研、法规、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及履约、生态环境保护宣传等污染防治管理和监督工作）、环境监测与监察
（包括建设项目环评审查与监督、核与辐射安全监督）、污染减排（包括环境质量监测、污染源监督性监测、生态环境执法监
察、生态环境信息化系统建设及运行维护等）支出。
     5.“住房保障支出”科目2,011万元，主要用于缴纳所属各单位在职人员住房公积金等。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预算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588,706,756 一、科学技术支出 271,364,072

1.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588,706,756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721,371

2. 政府性基金 三、卫生健康支出 17,118,730

二、事业收入 180,872,288 四、节能环保支出 454,965,080

三、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五、住房保障支出 20,567,155

四、其他收入 30,157,364

收入总计 799,736,408 支出总计 799,736,408

2021年部门财务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71,364,072 73,062,605 177,451,467 20,850,000

206 03 应用研究 271,364,072 73,062,605 177,451,467 20,850,000

206 03 01 机构运行 62,976,457 60,892,376 2,084,081

206 03 02 社会公益研究 208,387,615 12,170,229 175,367,386 20,850,000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721,371 34,166,854 496,426 1,058,091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5,721,371 34,166,854 496,426 1,058,091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15,734 1,015,734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89,504 589,504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2,624,618 21,588,278 330,951 705,389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1,312,315 10,794,138 165,475 352,702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9,200 179,2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118,730 16,369,247 206,844 542,639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7,064,730 16,315,247 206,844 542,639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710,596 3,710,596

2021年部门收入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类 款 项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3,354,134 12,604,651 206,844 542,639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54,000 5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54,000 54,0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454,965,080 444,994,235 2,572,760 7,398,085

211 01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 178,302,031 177,806,622 495,409

211 01 01 行政运行 59,375,312 59,375,312

211 01 04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15,184,109 14,784,109 400,000

211 01 05 环境保护法规、规划及标准 3,010,000 3,010,000

211 01 06 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及履约 194,000 194,000

211 01 99 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 100,538,610 100,443,201 95,409

211 02 环境监测与监察 34,879,656 30,654,631 4,225,025

211 02 03 建设项目环评审查与监督 9,874,700 9,874,700

211 02 04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 25,004,956 20,779,931 4,225,025

211 03 污染防治 7,835,296 7,346,296 489,000

211 03 04 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品 7,835,296 7,346,296 489,000

211 11 污染减排 233,948,097 229,186,686 2,572,760 2,188,651

211 11 01 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 226,568,989 221,807,578 2,572,760 2,188,651



类 款 项

项目 收入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事业收入

事业单位
经营收入

其他收入

211 11 02 生态环境执法监察 7,379,108 7,379,10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0,567,155 20,113,815 144,791 308,549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0,567,155 20,113,815 144,791 308,549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3,167,955 12,714,615 144,791 308,549

221 02 03 购房补贴 7,399,200 7,399,200

799,736,408 588,706,756 180,872,288 30,157,364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6 科学技术支出 271,364,072 62,976,457 208,387,615

206 03 应用研究 271,364,072 62,976,457 208,387,615

206 03 01 机构运行 62,976,457 62,976,457

206 03 02 社会公益研究 208,387,615 208,387,615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721,371 34,494,709 1,226,662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5,721,371 34,494,709 1,226,662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15,734 374,192 641,542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89,504 183,584 405,9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2,624,618 22,624,618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1,312,315 11,312,315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9,200 179,2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7,118,730 17,064,730 54,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7,064,730 17,064,730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710,596 3,710,596

2021年部门支出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3,354,134 13,354,134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54,000 5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54,000 54,0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454,965,080 150,076,336 304,888,744

211 01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 178,302,031 69,013,912 109,288,119

211 01 01 行政运行 59,375,312 52,590,452 6,784,860

211 01 04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15,184,109 6,823,789 8,360,320

211 01 05 环境保护法规、规划及标准 3,010,000 3,010,000

211 01 06 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及履约 194,000 194,000

211 01 99 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 100,538,610 9,599,671 90,938,939

211 02 环境监测与监察 34,879,656 16,331,208 18,548,448

211 02 03 建设项目环评审查与监督 9,874,700 9,874,700

211 02 04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 25,004,956 16,331,208 8,673,748

211 03 污染防治 7,835,296 7,835,296

211 03 04 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品 7,835,296 7,835,296

211 11 污染减排 233,948,097 64,731,216 169,216,881

211 11 01 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 226,568,989 64,731,216 161,837,773



类 款 项

项目 支出预算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1 11 02 生态环境执法监察 7,379,108 7,379,10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0,567,155 20,567,155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0,567,155 20,567,155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3,167,955 13,167,955

221 02 03 购房补贴 7,399,200 7,399,200

799,736,408 285,179,387 514,557,021合计



单位：元

项目 预算数 项目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

一、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588,706,756 一、科学技术支出 120,843,521 120,843,521

二、 政府性基金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5,697,792 35,697,792

三、卫生健康支出 16,315,247 16,315,247

四、节能环保支出 884,194,363 884,194,363

五、住房保障支出 20,113,815 20,113,815

收入总计 588,706,756 支出总计 588,706,756 588,706,756

2021年部门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财政拨款收入 财政拨款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项

206 科学技术支出 73,062,605 60,892,376 12,170,229

206 03 应用研究 73,062,605 60,892,376 12,170,229

206 03 01 机构运行 60,892,376 60,892,376

206 03 02 社会公益研究 12,170,229 12,170,229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4,166,854 32,940,192 1,226,662

208 05 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34,166,854 32,940,192 1,226,662

208 05 01 行政单位离退休 1,015,734 374,192 641,542

208 05 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589,504 183,584 405,920

208 05 05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21,588,278 21,588,278

208 05 06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 10,794,138 10,794,138

208 05 99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 179,200 179,200

210 卫生健康支出 16,369,247 16,315,247 54,000

210 11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 16,315,247 16,315,247

210 11 01 行政单位医疗 3,710,596 3,710,596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类 款 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0 11 02 事业单位医疗 12,604,651 12,604,651

210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54,000 54,000

210 99 99 其他卫生健康支出 54,000 54,000

211 节能环保支出 444,994,235 145,235,751 299,758,484

211 01 环境保护管理事务 177,806,622 68,918,503 108,888,119

211 01 01 行政运行 59,375,312 52,590,452 6,784,860

211 01 04 生态环境保护宣传 14,784,109 6,823,789 7,960,320

211 01 05 环境保护法规、规划及标准 3,010,000 3,010,000

211 01 06 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及履约 194,000 194,000

211 01 99 其他环境保护管理事务支出 100,443,201 9,504,262 90,938,939

211 02 环境监测与监察 30,654,631 13,774,683 16,879,948

211 02 03 建设项目环评审查与监督 9,874,700 9,874,700

211 02 04 核与辐射安全监督 20,779,931 13,774,683 7,005,248

211 03 污染防治 7,346,296 7,346,296

211 03 04 固体废弃物与化学品 7,346,296 7,346,296

211 11 污染减排 229,186,686 62,542,565 166,644,121

211 11 01 生态环境监测与信息 221,807,578 62,542,565 159,265,013



类 款 项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211 11 02 生态环境执法监察 7,379,108 7,379,108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0,113,815 20,113,815

221 02 住房改革支出 20,113,815 20,113,815

221 02 01 住房公积金 12,714,615 12,714,615

221 02 03 购房补贴 7,399,200 7,399,200

588,706,756 275,497,381 313,209,375合计



单位：元

类 款 项

合计

2021年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功能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功能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单位：元

类 款

301 工资福利支出 224,481,800 224,481,800

301 01 基本工资 32,536,308 32,536,308

301 02 津贴补贴 41,824,187 41,824,187

301 03 奖金 1,967,368 1,967,368

301 07 绩效工资 84,136,273 84,136,273

301 08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21,588,278 21,588,278

301 09 职业年金缴费 10,794,138 10,794,138

301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15,291,633 15,291,633

301 11 公务员医疗补助缴费 1,023,614 1,023,614

301 12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992,586 992,586

301 13 住房公积金 12,714,615 12,714,615

301 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612,800 1,612,800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49,485,025 49,485,025

302 01 办公费 2,945,798 2,945,798

2021年部门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部门预算经济分类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类 款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02 印刷费 635,080 635,080

302 03 咨询费 705,000 705,000

302 04 手续费 21,000 21,000

302 05 水费 360,000 360,000

302 06 电费 3,820,000 3,820,000

302 07 邮电费 1,930,000 1,930,000

302 09 物业管理费 15,902,387 15,902,387

302 11 差旅费 1,539,840 1,539,840

302 12 因公出国（境）费用 1,275,097 1,275,097

302 13 维修（护）费 2,790,600 2,790,600

302 14 租赁费 20,000 20,000

302 15 会议费 807,000 807,000

302 16 培训费 786,600 786,600

302 17 公务接待费 661,724 661,724

302 18 专用材料费 494,780 494,780

302 26 劳务费 64,000 64,000

302 27 委托业务费 1,761,000 1,761,000



类 款

项目 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

部门预算经济分类科目编码
经济分类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302 28 工会经费 3,358,354 3,358,354

302 29 福利费 3,058,560 3,058,560

302 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48,000 2,048,000

302 39 其他交通费用 2,362,040 2,362,040

302 99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2,138,165 2,138,165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557,776 557,776

303 01 离休费 534,616 534,616

303 02 退休费 23,160 23,160

310 资本性支出 972,780 972,780

310 02 办公设备购置 972,780 972,780

275,497,381 225,039,576 50,457,805合计



单位:万元

小计 购置费 运行费

570.68 127.51 66.17 377.00 172.20 204.80 1,160.90

部门“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表

编制部门：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合计 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接待费

2021年机关运行
经费预算数



其他相关情况说明

一、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1年“三公”经费预算数为570.68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21.31万元。其中：
   （一）因公出国（境）费127.51万元，与2020年预算持平。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377.00万元，比2020年预算减少21.31万元，主要原因是减少了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
   （三）公务接待费66.17万元。与2020年预算持平。
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
    2021年上海市生态环境局（部门）下属1家机关和1家参公事业单位财政拨款的机关运行经费预算为1,160.90万元。
三、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2021年本部门政府采购预算19,428.96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预算1,721.92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为0、政府采购服
务预算17,707.04万元。
    2021年本部门面向中小企业预留政府采购项目预算金额15,251.86万元，其中，预留给小型和微型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预算
为1,340.82万元。
四、预算绩效情况
    按照本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的总体要求，本部门8个预算单位开展了2021年项目预算绩效目标编报工作，编报绩效目标的项
目104个，涉及项目预算资金31,256.03万元。



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科技与国际合作交流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为切实发挥科研对生态环境管理的技术支撑作用，围绕本市生态环境领域技术创新和管理决策需求，根据《上海市生态环境
局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和《上海市生态环境局青年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推进生态环境科研工作，组织开展生态环境局青年科
研项目。 2、根据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实施意见》，开展绿色供应链、绿色
金融、第三方环保、最小单元治理等创新模式试点示范，推动提升本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3、根据生态环
境部《关于确定上海市、四川省成都市、江苏省连云港市、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特区作为第二批国家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试点
地区的复函》，开展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试点相关工作。 4、根据三定方案，组织开展生态环境科普、指导和推动清洁生产、
循环经济、生态环境产业发展、生态工业园区创建、国际（含港澳台）合作交流工作。

 二、立项依据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上海市生态环境局青年科研项目管理办法》、《关于加快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的实施意见》、《关于确定上海市、四川省成都市、江苏省连云港市、湖北省十堰市武当山特区作为第二批国家生态环境与健
康管理试点地区的复函》

 三、实施主体

经市生态环境局科研项目专项评审，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为项目预算单位，局科技处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
。

 四、实施方案

1、项目征集和评审阶段：2020年3月市生态环境局发布《关于公开征集科研项目需求的通知》（沪环科〔2020〕53号），6月30
日征集结束后，科技处经多轮遴选及专家评审，于9月形成“一上”预算申报方案并向局综合处进行预算申报，于“二上”前完
成预算优化修改。2、采购阶段：2021年2月启动项目政府采购工作，于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采购并签订合同。3、项目实施阶
段：各子项目按计划开展，局综合处按月进行预算执行情况通报。4、项目验收阶段：2021年第四季度，当年项目于年底前全部
完成，部分跨年实施项目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验收。

五、实施周期



2020年完成前期工作（包括项目征集、遴选和专项评审），2021年一季度完成项目采购，全年按计划开展工作，2021年末当年
项目完成并验收，部分跨年实施项目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验收。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费用合计3,280.735万元，子项目包括国际（含港澳台）环保合作交流、环保科研立项论证和管理、青年科研项目、环保科
普活动、生态工业示范和清洁生产推进、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试点工作及相关研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环保产业推进以
及环保科研项目，全部纳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单位预算管理。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土壤固废化学品污染防治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更新本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同时对已开展或正开展的污染场地修复治理项目进行合规性评估。进一步调
查监测评估典型受污染农用地的地下水是否受到污染，研究制定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措施，研究制定地下水污染防治方案。对
本市的重点污染源的地下水开展调查评估工作，分析摸清重点污染源地下水的污染状况，并针对本市浅层地下水的目前使用标
准开展适宜性评价以及地下水中污染物评价所需的补充指标进行计算、比较和确定，开展地下水污染防治区划工作。通过调研
评估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平台的填报与实际情况符合度，产业园区危废收集平台运营现状，全市汽修试点企业危废、废
铅蓄电池基本流向，总结危险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申报、危险废物收集单位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与障碍。加强新化学物质企业
现场监管，对本市范围内新化学物质生产、加工使用、进口转移等企业的开展跟踪控制检查评估。推进危险废物处置利用单位
场地及周边用地土壤和地下水监测工作，完善本市重点污染源土壤和地下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组织实施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申
报登记工作，开展申报登记情况评估，总结年度申报登记工作开展情况，研究修订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负面清单。

 二、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国务院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号）；3、《上
海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沪府发[2016]116号）；4、《全国地下水污染防治规划（2011－2020 年）》；5、《
关于开展全国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评估工作的通知》（环办[2011]102号）；6、《关于印发地下水污染防治实施方案的通
知》（环土壤[2019]25号）；7、《关于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评估考核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土壤
[2018]41号）；8、《上海市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效果评估等报告评审规定（试行）》（沪环规
[2019]11号）；9、《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规范本市建设用地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风险评估、效果评估等报告第三方评审
工作的通知》（沪环土[2019]170号）；10、《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11、《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做好危险
废物产生单位管理计划备案工作的通知》（沪环规〔2019〕1号）；12、《上海市产业园区小微企业危险废物集中收集平台管理
办法》（沪环规〔2019〕4号）；13、《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发布关于开展汽修行业危险废物收集管理试点的通知》（沪环保防〔
2017〕276号）；14、《上海市废铅酸蓄电池回收工作方案》（沪环保防〔2014〕344号）；15、《铅蓄电池生产企业集中收集
和跨区域转运制度试点工作方案》（环办固体[2019]5号）；16、《上海市废铅蓄电池区域收集转运试点工作方案》（沪环土
[2019]110号）；17、《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91号）；18、《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
令第7号）；19、《关于发布<新化学物质申报登记指南>等六项<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办法>配套文件的通知》（环办[2010]124
号）；20、《关于印发<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统计调查制度>的通知》（环办土壤函〔2018〕118号）；21、《上海市履行<关于持
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增补版）>和<关于汞的水俣公约>实施方案的通知》。

 三、实施主体

经市生态环境局预算评审，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为项目预算单位，局土壤处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

 四、实施方案

1、预算申报和评审阶段：2020年9月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处向局综合处进行预算申报，预算评审工作于当年“二上”前完成。2、
采购阶段：2020年12月公开政府采购意向，于2021年2月启动项目政府采购工作，于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采购并签订合同。3、
项目实施阶段：各子项目按计划开展，局综合处按月进行预算执行情况通报。4、项目验收阶段：2021年第四季度，当年项目于
年底前全部完成，个别跨年实施项目于2022年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验收。

五、实施周期

2020年完成前期工作（包括预算申报和评审），2021年初完成项目采购，全年按计划开展工作，2021年末当年项目完成并验
收，个别跨年实施项目于2022年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验收。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费用合计1,411.93万元，子项目包括土壤日常管理工作保障经费、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固废及化学品管理以及地下水
污染防治，全部纳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单位预算管理。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上海市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制度研究(2021年度)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落实《健康上海行动2030》和国家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试点工作要求，进一步完善上海市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制度体系，并
通过申报建设生态环境部环境健康领域重点实验室，为本市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撑。项目由上海市生态环境局
主管，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具体负责实施。

 二、立项依据

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环境与健康工作办法（试行）的通知》（环办科技[2018]5号）；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居民环境与健康素养提升有关准备工作的通知》（环办便函[2019]167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健康上海行
动的实施意见》（沪府发[2019]16号）。

 三、实施主体

经内部评审，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市生态环境局作为其上级主管部门，依规对
其项目执行进行监督指导。

 四、实施方案

1、预算申报和评审阶段：2020年9月进行预算申报，2020年末完成评审工作。2、项目实施阶段：2021年第一季度，开展生态环
境与健康管理相关制度标准和技术规范调研，组织召开环境健康重点实验室挂牌及首次学术委员会会议；2021年第二季度，开
展《健康上海行动2030》推进工作相关体制机制和实施现状调研，推动环境健康重点实验室的软硬件建设；2021年第三季度，
完成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制度框架体系及部门协调机制建立工作，参加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学术研讨会；2021年第四季
度，完成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工作办法和相关技术文件制定工作，参加国家生态环境与健康管理试点工作年度总结会议。3、项
目验收阶段：2021年第四季度，于年底前完成项目验收。



五、实施周期

2020年完成前期工作（包括预算申报和评审），2021年初启动项目，全年按计划开展项目研究工作，2021年末项目完成并验收
。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费用合计16万元，主要包括管理制度研究过程中专家咨询费、劳务费、相关资料印刷费等，全部纳入市环境科学研究院单
位预算管理。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环保公益宣传教育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 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培育普及生态文化，丰富生态环境文化产品市场，为各区生态环境局开展公众生态环境宣教育提供
图文并茂、实用易操作的绿色生活手册和宣传海报、专题内容折页等文化产品。 2.通过环境教育基地、环保设施对公众开放等
途径，丰富青少年课外环境教育资源，将课程上的各学科知识应用到观察自然、改善环境中来。环保设施定期向公众开放，保
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促进政府、企业、公众之间的互信。

 二、立项依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2020年3月）；生态环境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
、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试行）》（2018年6月）；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水务局、绿化市容局《关于
全面开展本市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的通知》（沪环办[2019]53号)；贯彻落实2020年3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的“把环境保护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推进环境保护宣传
教育进学校、进家庭、进社区、进工厂、进机关，引导公民自觉履行环境保护责任，践行绿色生活方式”要求，通过生态环境
教育，进一步丰富公众环保社会实践经验，增强环境社会责任与担当意识。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中心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市生态环境局作为其上级主管部门，依规对其项目
执行进行监督指导。



 四、实施方案

全年开展提高公众生态环境行为规范，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共建生态文明和谐社会；全年开展提高青少年的
观察能力、研究能力、解决实际问题能力以及参与社会实践的能力，培养其对环境负责任的主人翁精神；2021年6月完成绿色生
活手册、海报等文化产品设计制作。

五、实施周期

2021年全年。

六、年度预算安排

公众环境教育文化产品制作18万元，学校环境教育及环保设施开放5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生态环境移动执法管理系统-运维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结合本市环境管理现状及环境监察信息化水平提升的需要，我单位于2013年完成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建设，后续为紧密结合
实际业务需求，数据需求和政府履职的要求，系统建设了完善的基础数据库，良好的后台管理系统和功能切合实际应用的终端
应用，大大提高了监察工作标准化、规范化水平。为保障系统稳定运行，经市经信委审核同意，安排了年度运维项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按照生态环境部《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建设指南》、市生态环境局《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推进环境监察移动执法系统建设
工作的通知》等文件要求立项，并纳入市经信委年度信息化项目预算申报。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市生态环境局作为其上级主管部门，依规对其项目执
行进行监督指导。

 四、实施方案



1、预算申报和评审阶段：经市经信委信息化项目专项预算申报和评审，于2020年9月按照批复结果申报“一上”预算。2、采购
阶段：2021年4月启动项目政府采购工作，于2021年第二季度完成采购并签订合同。3、项目实施阶段：上海市环境监察移动执
法系统日常巡检，系统支撑软件运维，主机、存储系统运维服务，后台软件运维，生态环境部数据上报，前端软件运维，终端
设备维护，网络安全运维，数据库运维。4、项目验收阶段：2021年年底全部完成并验收。

五、实施周期

2021年上半年完成前期工作（包括启动政府采购，签订运维项目合同），2021年底项目完成并验收。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费用合计54.2765万元，均为移动执法系统运维费用，全部纳入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总队单位预算管理。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环境监测业务费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顺利完成上海市环境监测工作，提供本市真实详实的环境监测数据，开展地表水监测、环境空气监测、污染源监测、声环境
监测、生态监测、机动车监测、质量保证、实验室运行维护等环境监测常规业务。

 二、立项依据

国家层面：《环保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关于深化环境监
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质量的意见》、《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方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水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全国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要点》、《国家生态环境监
测方案》
上海市层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美丽上海的实施意见》、《上海市打好污染防治攻坚
战11个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上海市深化环境监测改革提高环境监测数据
质量实施方案》、《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建设实施方案》、《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8-2022年）》、《上海市水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上海市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上海市地表水环境预警监测与评估体系建设方案
》、《柴油车污染治理攻坚战行动计划》、《“十三五”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方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以及年度上海市生态环境监测工作计划。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市生态环境局作
为其上级主管部门，依规对其项目执行进行监督指导。

 四、实施方案

1、预算申报阶段：2020年9月向市财政进行预算一上申报，11月向市财政进行预算二上申报。2、采购阶段：2020年12月向市财
政局提交提前启动政府采购项目申请，于12月启动项目政府采购工作，于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采购并签订合同。3、项目实施阶
段：地表水监测、环境空气监测等手工监测按监测计划开展，自动监测实时开展，不定期组织对各区环境监测站、行业监测站
、自动监测子站运维单位及国控污染源企业自测承担单位等进行现场和实验室分析的抽查抽测。4、项目验收阶段：2021年第四
季度，于年底前全部完成。

五、实施周期

2020年完成前期工作（包括预算申报、申请提前启动政府采购），2021年初完成项目采购，全年按计划开展监测和质控工作，
2021年末项目完成并验收。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费用合计3,097.9191万元，主要包括手工监测费用、自动监测运维费用、质控费用等，全部纳入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
海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单位预算管理。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地表水监测评估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开展主要河道和饮用水源地水质、长江口水质和主要水体底泥监测，掌握本市地表水环境水质状况和变化趋势，持续跟踪全市
地表水环境质量。同时根据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公开地表水水质状况，为提供科学准确的水质状况提供依据，为持续改善本市
地表水环境质量和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二、立项依据



为掌握本市主要河道的水质状况和变化趋势，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估本市水环境治理与保护成效，围绕各级河道，继续加强
黄浦江、苏州河、饮用水源地、长江口及主要水体底泥等监测，不断完善本市水环境监测网络，为本市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估提
供技术依据和技术保障。根据国家“水十条”以及全市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开展全市主要河道水体和饮用水源地的
环境质量跟踪监测工作，建立健全全市水环境质量监测网络。从而掌握全市主要河道的水质状况和变化趋势，并为全面、科学
、准确评估本市水环境治理与保护成效提供数据基础。为巩固全市消劣成果，开展全市河湖水质监测工作，支撑河长制湖长制
实施，掌握本市河湖水环境状况及变化趋势，同时通过开展监督性监测，保障数据科学、真实、有效。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市生态环境局作
为其上级主管部门，依规对其项目执行进行监督指导。

 四、实施方案

1、预算申报阶段：2020年9月向市财政进行预算一上申报，11月向市财政进行预算二上申报。2、采购阶段：2020年12月向市财
政局提交提前启动政府采购项目申请，于12月启动项目政府采购工作，于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采购并签订合同。3、项目实施阶
段：按计划开展，严密跟踪项目履约情况，确保2021年监测项目于年底前全部完成。4、项目验收阶段：项目于2021年底前全部
完成，次年1月份开展项目验收。

五、实施周期

2020年完成前期工作（包括预算申报和评审、申请提前启动政府采购），2021年初完成项目采购，全年按计划开展监测和质控
工作，2021年末项目完成，2022年初验收。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费用合计1631.145万元，主要包括手工采样费用、现场指标测定费用、样品保存及运输费用、实验室指标测定费用等，全
部纳入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单位预算管理。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地表水水质自动站运维、改造及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开展水质自动在线监测站的运行维护，保障水站正常运行，对自动站数据进行审核并巡检等，建立健全全市水环境质量监测网
络，获得稳定、科学、准确的具有代表的数据，持续跟踪全市地表水环境质量，为持续改善本市地表水环境质量提供支撑。同
时根据市生态环境局要求，公开地表水环境自动站实时监测数据，为提供科学准确的水质状况提供依据，为持续改善本市地表
水环境质量和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二、立项依据

为掌握本市主要河道的水质状况和变化趋势，全面、科学、准确地评估本市水环境治理与保护成效，2021年对全市固定/岸边站
、浮标站及海标站等，特殊指标挥发性有机物和流量开展运维，对海量数据进行审核并完成水站巡检。同时为保障本市水站正
常运行，对包括站点的安全、维修、废液处置等需要委托专业部门进行保障。根据《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网水质自动监测
站运行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要求，对国控水站进行保障。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市生态环境局作
为其上级主管部门，依规对其项目执行进行监督指导。

 四、实施方案

1、预算申报阶段：2020年9月向市财政进行预算一上申报，11月向市财政进行预算二上申报。2、采购阶段：2020年12月向市财
政局提交提前启动政府采购项目申请，于12月启动项目政府采购工作，于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采购并签订合同。3、项目实施阶
段：按计划开展，严密跟踪项目履约情况，确保2021年监测项目于年底前全部完成。4、项目验收阶段：项目于2021年底前全部
完成，次年1月份开展项目验收。

五、实施周期

2020年完成前期工作（包括预算申报和评审、申请提前启动政府采购），2021年初完成项目采购，全年按计划开展监测和质控
工作，2021年末项目完成，次年初完成验收。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费用合计3447.67万元，主要包括水质自动站运维费用、水质自动站数据审核费用、水质自动站运行管理保障费用等，全部
纳入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单位预算管理。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扬尘监测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扬尘在用仪器质量抽测：本项目主要对上海市建筑工地、混凝土搅拌站、干散货码头堆场、道路等在用的扬尘在线监测设备
按照一定的比例开展现场质量抽测工作。包括设备安装、主要性能技术指标、数据传输、运维是否符合《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
物与噪声在线监测技术规范》要求，与参比方法比对其相对误差、相关系数等是否符合技术规范要求。从而保障扬尘在用仪器
的监测质量，保障扬尘在线监测数据应用于执法处罚。2、开展上海市区域降尘监测：包括降尘样品分析、采样准备和前处理等
工作。3、道路扬尘监测：采用固定点与移动监测点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上海市道路污染在线监测、常规运行维护工作及质量控
制和数据分析。

 二、立项依据

1、《上海市扬尘在线监测数据执法应用规定》（沪环规[2019]2号）、《上海市建筑施工颗粒物与噪声在线监测技术规范》
（沪环保防〔2015〕520号）、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环保局、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交通委《关于进一步加强扬尘和噪声
在线监测设备供应商与设备运行管理的通知》（沪建质安联〔2018〕239号）等相关法规、标准、技术规范中的要求，每年应对
在用颗粒物在线监测仪器开展一定比例(5%-10%)的现场质量抽检与比对测试。2、据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下发的《关于开展汾渭平
原和长三角地区环境空气降尘监测工作的通知》（总站气字[2019]11号）及上海市环境监测计划2021年。3、《上海市大气污染
防治条例》、《上海市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十三五”规划》、《上海市清洁空气行动计划（2018-2022年）》等文件明确要求
加强扬尘管控。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上海长三角区域空气质量预测预报中心）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市生态环境局作
为其上级主管部门，依规对其项目执行进行监督指导。

 四、实施方案



1、预算申报和评审阶段：2020年9月向市财政进行一上预算申报，11月向市财政进行二上预算申报。2、采购阶段：2020年12月
向市财政局提交提前启动政府采购项目申请，于12月启动项目政府采购工作，于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采购并签订合同（其中道
路扬尘监测部分为跨年预算，2021年上半年预算已于2020年采购完成，2021年下半年预算将于2021年6月份启动采购）。3、项
目实施阶段：一、对在用扬尘仪器开展质量抽测，组织6家第三方实验室对170套扬尘在线监测仪器开展在线监测设备的质量抽
测，包括比对监测、设备安装、主要性能技术指标、数据传输、运维等，并将每月的检查结果告知单或整改通知单书面每告知
仪器运维商，同时每年对第三方实验室开展实验室质量的飞行检查。二、对上海市区域降尘点开展降尘监测，其中每个区一个
再加一个背景点数据上报国家。其中降尘样品分析、采样准备和前处理等工作由上海市环境监测中心委托第三方实验室开展。
三、采用固定点与移动监测点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上海市道路污染在线监测，包括国控点周边61个点位、道路固定点17个一级
115套移动监测设备实时在线，推进仪器运行维护、质量控制和数据分析。4、项目验收阶段：2021年年底前完成全部工作，并
于2022年1月底前完成合同验收（其中道路扬尘监测为跨年项目，每年7月底前完成上年度合同验收）。

五、实施周期

2020年完成前期工作（包括预算申报和评审、申请提前启动政府采购），2021年初完成项目采购，全年按计划开展监测和质控
工作，2021年末项目完成全部工作，2022年1月底前完成合同验收。其中道路扬尘监测为跨年度项目，2021年7月开展2020年7月
-2021年6月年度项目的验收，同时启动2021年7月-2022年6月项目采购和实施工作。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费用合计2005.6402万元，主要包括比对监测、现场核查、运行维护、质量控制及数据分析等工作，全部纳入上海市环境监
测中心预算管理。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更新辐射环境监测仪器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环境监测系统是为应对当前5G技术发展和5G移动通信基站建设现状，确保本站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
境的监测能力，拟根据新发布的《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 1151-2020)要求采购电磁监测仪器设
备。表面污染仪及能谱电制冷装置是为掌握上海市的辐射环境质量现状及其变化趋势，掌握生态环境部和市生态局监管的核技
术利用项目放射性污染源排放情况及辐射环境影响，为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持，为公众了解辐射环境状况提供辐射环
境监测信息；为重大活动做好应急保障，确保上海市核与辐射环境安全而更新的电离监测仪器设备。

 二、立项依据

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环境监测系统依据是5G移动通信基站辐射单元和天线技术不断演化，基站整体结构及基站天线辐射方向图
等都与前几代移动通信基站有较大的区别，且基站监测时的工况与监测时基站的应用场景（基站覆盖范围内的5G电信终端设备
状态）相关。监测仪器的选择是决定监测数据准确性的重要因素之一，新基站监测方法《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
法（试行）》(HJ 1151-2020)的发布，对5G移动通信基站周围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及仪器选择（包括监测所需配套5G终端）
提出了新的要求。表面污染仪及能谱电制冷装置依据是根据每年的全国辐射环境监测计划、上海市环境监测计划和监测方案，
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每年按照要求开展辐射环境监测，按照时间节点上报各类监测数据，为确保数据及时上报而确定需要更
新的辐射监测仪器设备。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辐射环境监督站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

 四、实施方案

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环境监测系统实施方案：1、预算申报阶段：2020年9月进行预算申报。2、采购阶段：拟于2021年4月启动
项目采购工作，于2021年第二季度完成采购招标工作，并签订合同，完成设备采购及验收。3、项目开展阶段：2021年三季度完
成仪器的操作培训工作，并依据《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试行）》(HJ 1151-2020)，设备投入对5G移动通信
基站的监测工作使用。表面污染仪及能谱电制冷装置实施方案：1、2020年9月上报预算；2、2021年3月至9月按照预算购买表面
污染仪、能谱电制冷装置，3、2021年9月至12月完成仪器设备的验收和安装调试。

五、实施周期

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环境监测系统2020年四季度完成预算申报等前期工作，2021年二季度完成项目采购和设备验收，2021年三
季度完成仪器的操作培训，并开始投入使用。表面污染仪及能谱电制冷装置2021年12月前完成辐射监测仪器设备的采购、验收
和安装调试。

六、年度预算安排



该项目预算金额共计73万元，其中：5G移动通信基站电磁环境监测系统35万元，表面污染仪8万元，能谱电制冷装置30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企业基金审核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搬迁企业2020年第三方审核尾款（森蓝公司2018年四个季度、2019年两个季度）；2020年第四季度第三方审核（4家企业）；
2021年度第三方审核（4家企业各四个季度）；现场核查；视频监控更新及运维；驻厂员聘用费用。

 二、立项依据

1、根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审核工作指南（2019年版）》、原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贯彻实施《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沪环保防〔2012〕423号），每年由具有财务审计从业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具体
承担审核，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实施拆解处理基金的审核工作，做好现场检查及远程视频检查。2、根据生态环境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关于做好涉及搬迁事项的处理企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审核工作的通知》，对森蓝公司2018年
四个季度及2019年一、二季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开展审核工作。3、根据财政部、原环保部等六部委《关于组织开
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审核工作的通知》（环发[2012]110号），上海市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派驻电子废物
处理作业监督员，执行驻厂监督员制度。

 三、实施主体

上海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市生态环境局作为其上级主管部门，依规对其项目执行
进行监督指导。

 四、实施方案



1、根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审核工作指南（2019年版）》、原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贯彻实施《废弃电器电子
产品处理基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沪环保防〔2012〕423号），每年由具有财务审计从业资质的第三方审计机构具体
承担审核，市固体废物管理中心具体负责实施拆解处理基金的审核工作，做好现场检查及远程视频检查。2、根据生态环境部固
体废物与化学品司《关于做好涉及搬迁事项的处理企业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审核工作的通知》，对森蓝公司2018年
四个季度及2019年一、二季度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开展审核工作。3、根据财政部、原环保部等六部委《关于组织开
展废弃电器电子产品拆解处理情况审核工作的通知》（环发[2012]110号），上海市在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企业派驻电子废物
处理作业监督员，执行驻厂监督员制度。

五、实施周期

1、预算申报阶段：2020年9月向市财政进行预算一上申报，11月向市财政进行预算二上申报。2、采购阶段：2021年一季度启动
项目政府采购工作，于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采购并签订合同。3、项目实施阶段：按照项目实施计划和合同约定推进项目实施。
4、项目验收阶段：项目于2021年底前全部完成，2022年初验收后支付尾款。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合计费用347.63万元，其中当年预算307.63万元，2022年预算40万元。当年预算主要用于：1、搬迁企业2020年第三方审核
尾款60万元；2、2020年第四季度第三方审核38万；3、2021年度第三方审核160万元 （其中第四季度40万元下一年度项目验收
后支付）；4、 现场核查5万元；5、电子废物拆解企业视频监控改造及运维40.63万元；6、驻厂员44万元。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建设-生态环境一网通办系统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为全面拓展和优化公共服务事项接入“一网通办”，开展生态环境相关事项接入和整合工作；升级改造企事业单位信息公开平
台，满足国上海市重点企业清洁生产信息公开工作要求，为企事业单位和个人提供更丰富、更智能的服务和支持

 二、立项依据



1) 《2020年上海市深化“一网通办”改革工作要点》：开展信息系统整合评估，全面拓展和优化公共服务事项接入“一网通办
”；2）《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关于全面支撑“一件事”服务集成工作落地的通知》（沪数〔2020〕10号）：加快推进“一件事”
配套信息系统建设，做好相关保障措施。3）《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制度，强化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管控、节能减排等约束性指标
管理，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和政府监管责任。4）《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公布2019年度重点企业清洁生产
审核单位名单的通知》（沪经信节〔2019〕1044号）：实施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的企业，应根据《清洁生产审核办法》第十一
条相关内容要求，在名单公布后一个月内，在当地主要媒体、企业官方网站或采取其他便于公众知晓的方式公布企业相关信
息，并应对其公布信息的真实性负责。

 三、实施主体

经市经信委2021年度信息化项目预算评审，上海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市生态环境
局作为其上级主管部门，依规对其项目执行进行监督指导。

 四、实施方案

1、预算申报和评审阶段：按照市经信委2021年度信息化项目预算评审要求开展预算申报，并于9月根据评审结果向市财政局进
行预算申报。2、采购阶段：于2021年2月启动项目政府采购工作，于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采购并签订合同。3、项目实施阶段：
根据市一网通办要求，完成相关应用功能的开发以及数据对接工作。4、项目验收阶段：2021年第四季度，于年底前全部完成系
统开发并组织验收。

五、实施周期

2020年完成前期工作（包括预算申报和评审），2021年初完成项目采购，全年按计划开展应用功能开发和部署工作，2021年末
项目完成并验收。

六、年度预算安排

经市经信委专项评审，项目费用合计117.83 万元，主要包括软件开发费、管理费、监理费、软件测评费、安全测评费等，全部
纳入上海市环境保护信息中心单位预算管理。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环境影响评价和排污许可证管理项目经费情况说明



一、项目概述

1、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是实现经济建设、城乡建设和环境建设同步发展的主要法律手段。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对建
设项目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开展环评制度改
革，贯彻国务院“放、管、服”要求、进一步简政放权、提高行政监管效率；开展违法违规项目清理整治，夯实清理整治成
效，防止回潮和反弹；对本市区域规划环评实施情况及效果进行评估，为规划环评和项目环评联动提供依据；委托开展环评文
件技术评估，最大限度避免和纠正环评文件存在的各种问题，实现进一步优化审批工作流程。
2、排污许可制度建设是国家生态文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务院《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排污许可证将是
企事业单位生产运营期排污行为的唯一行政许可，是其接受环境监管和环境保护部门实施监管的主要法律文书。推进排污许可
制改革，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强化排污者责任，同时提高环境管理效能、改善环境质量。开展排污许可证核发技术审核，编
制重点行业范本，做好质量体系建设，指导基层提升核发能力，确保按要求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任务，同时强化证后监管，进
一步落实排污单位责任，强化污染源管理。

 二、立项依据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号）、《排污许可管理办法》、《固定
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上海市排污许可证管理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683号）、《关于发布计算污染物排放量的排污系数和物料衡算方法的公告》（环境保护
部公告2017年第81号）、《上海市地方税务局 上海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明确本市部分行业污染物排放量计算方法和环境保护税纳
税申报有关事项的公告》（2018年第2号）

 三、实施主体

经市生态环境局预算评审，上海市生态环境局为项目预算单位，局环评处作为项目实施主体，负责项目具体实施工作。

 四、实施方案

1、预算申报和评审阶段：2020年9月市生态环境局环评处向局综合处进行预算申报，预算评审工作于当年“二上”前完成。2、
采购阶段：2020年12月向市财政局提交部分项目提前启动政府采购项目申请，同时公开政府采购意向，于2021年1月启动项目政
府采购工作，于2021年第一季度完成采购并签订合同。3、项目实施阶段：各子项目按计划开展，局综合处按月进行预算执行情
况通报。4、项目验收阶段：2021年第四季度，当年项目于年底前全部完成，个别跨年实施项目于2022年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验
收。

五、实施周期



2020年完成前期工作（包括预算申报和评审、申请提前启动政府采购），2021年初完成项目采购，全年按计划开展工作，2021
年末当年项目完成并验收，个别跨年实施项目于2022年按合同约定时间完成验收。

六、年度预算安排

项目费用合计1,254.17万元，子项目包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日常管理、违法违规项目清理整治工作、环评改革实效效果评
估、行业环保守则、环评机构信用及环评文件质量评估和区域环评跟踪核查、环评分类管理名录细化要求编制、建设项目竣工
环保自主验收效果抽查评估、委托开展建设项目环保技术审查、排污许可证核发技术审查、排污许可证核发质控体系建设、以
及固定污染源证后管理，全部纳入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单位预算管理。

七、绩效目标

详见单位的项目绩效目标表


